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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8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申宏中恒（广西）健康 

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申宏中恒（广西）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

恒集团”）全资子公司中恒怡鑫科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怡鑫”）作为

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4,500.00 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

资总额的 49%。 

 投资方向：重点围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健康食品及健康

消费等相关领域开展股权投资，参与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在投资

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及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情况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基金项目无法退出等风险。基金的设立尚需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程序，是否可以按时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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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资本运作效率，贯彻中恒集团投资赋能发展战略，实现内生式与外延

式双轮驱动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恒怡鑫拟与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申万宏源集团”）、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汇

富”）、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引导基金”）共同参与投

资设立合伙企业，充分运用外部项目及资金资源，重点围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健康食品及健康消费等相关领域开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

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中恒怡鑫将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

为人民币 24,500.00 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49%。 

（二）审议程序 

202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申宏中恒（广西）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伙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宏源汇富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531458080 

法定代表人 王蓉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年 3月 1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登记机关 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2层 201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

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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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申万宏源集团持有宏源汇富 100%股份。 

其他情况说明 宏源汇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宏源汇富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编号为 P1066541。 

2.宏源汇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9 月 

总资产 55,394.08 54,712.68 

净资产 49,715.19 49,308.63 

营业收入 5,823.80 4,902.87 

净利润 -894.43 -308.02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申万宏源集团 

（1）申万宏源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132278661Y 

法定代表人 黄昊 

注册资本 2,503,994.45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年 9月 16日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登记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1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申万宏源集团 26.34%股份，系申万宏源集团控

股股东。 

其他情况说明 
申万宏源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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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万宏源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9 月 

总资产 61,311,702.45 61,297,319.53 

净资产 9,504,494.43 12,500,732.45 

营业收入 2,060,964.46 1,628,285.15 

净利润 278,906.79 501,385.29 

2.中恒怡鑫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恒怡鑫科创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MACFH4MC4W 

法定代表人 潘扬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3年 4月 13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登记机关 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地址 南宁市高岭路 100号中恒南宁医药产业基地行政办公楼 6层 607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融资

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中恒集团持有中恒怡鑫 100%股份。 

其他情况说明 中恒怡鑫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要财务指标 

中恒怡鑫成立于 2023年 4月 13日，成立时间不足 1年，其控股股东中恒集团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9 月 

总资产 1,175,184.89 1,167,208.77 

净资产 651,770.59 661,586.86 

营业收入 271,376.98 216,574.72 

净利润 7,902.55 12,0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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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基金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MA5KA54162 

法定代表人 李兵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11月 27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登记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82号广西财政综合楼 10楼 

经营范围 

发起设立或配合发起设立基金；参与或增资基金；直接股权（或有限合伙）投

资；资产管理、咨询；稳健型金融产品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持有引导基金 100%股份。 

其他情况说明 引导基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2）引导基金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9 月 

总资产 326,602.99 469,430.63 

净资产 324,137.85 461,682.32 

营业收入 4,546.79 14,683.56 

净利润 4,016.99 3,243.75 

三、拟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申宏中恒（广西）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以登记机关核定的名称为准）。 

2.基金规模：50,000.00 万元。分三期实缴，基金成立后首期实缴出资 40%

（2 亿元），第二期、第三期分别各实缴出资 30%（1.5 亿元）。每一期实缴资

金完成 80%投资（以实际签署有约束力的投资协议为准）后，执行事务合伙人发

出下一期实缴出资通知。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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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7.经营期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企业成立日为合伙

企业营业执照上载明的“成立日期”，即合伙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设立的日期。合

伙企业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期限为 10 年。 

8.存续期：经各方合伙人协商，投资期 4 年，退出期 2 年，经全体合伙人同

意可延长 2 次，每次不超过 1 年。 

9.项目投资决策：基金投委会 5 人，其中中恒怡鑫委派 2 人，宏源汇富委派

3 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事项应经【4】名以上（含【4】名）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同意通过方为有效。政府引导基金可委派一名投委会观察员。 

10.管理费用：管理费包含在各合伙人实缴的出资额中，由合伙企业统一向

基金管理人支付。基金投资期内，年度管理费为基金实缴出资总额的 2%（百分

之贰），基金退出期内，年度管理费为未退出项目投资成本的 2%（百分之贰）。 

11.收益分配方式及顺序：本基金获得项目收益后，分配顺序为： 

①先分配全体合伙人的累计实缴本金，直至合伙人全部收回本金； 

②分配门槛收益，即合伙人的各期实缴出资×业绩计提比较基准【8】%/年

（单利）×收益期限/365，收益期限为全体合伙人每一期实缴出资到达托管账户

之日（含）至该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额之日（不含）止； 

③如仍有余额，则为超额收益，普通合伙人提取超额收益的【20】%作为超

额收益分成，其余【80】%部分由有限合伙人按照分配时点在合伙企业的实缴出

资比例进行分配。 

12.投资方向：重点围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健康食品及健康

消费等相关领域开展股权投资，参与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13.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500 1% 

2 中恒怡鑫科创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24,500 49% 

3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5,000 30% 

4 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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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退出机制：合伙企业的股权投资项目以上市、并购、转让、回购等方式

实现退出和变现。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管理模式、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内部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其中

普通合伙人有权委派 3 名委员，有限合伙人中恒怡鑫科创投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2

名委员。有限合伙人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委派观察员 1 名列席基

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上述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丰富的投资或者行业经验并

做出独立判断，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合伙企业的存续期保持一致。 

投资决策委员会按 1 人 1 票制表决。除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外，投资决策

委员会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事项应经 4名以上（含 4名）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同意通过方为有效，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具体

执行。 

（二）各合伙人的职能与权力 

1.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2.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3.有权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

及复印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有权查阅其他专业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

意见，获取经审计的合伙企业财务报告。 

4.依合伙协议约定提请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大会会议，并行

使相应的表决权； 

5.依照法律及合伙协议的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 

6.监督管理人、托管人履行投资管理及托管义务的情况； 

7.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应承担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

提起诉讼； 

8.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权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

义提起诉讼； 

9.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享有对合伙企业财产收益的分配权； 

10.合伙企业解散清算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参与合伙企业财产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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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照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获得合伙企业的信息披露资

料； 

12.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13.有权依法为合伙企业提供担保； 

14.参与选择承办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15.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委派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或观察员，并行使相关权

利； 

16.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和合伙协议约

定的其他权利。 

（三）合伙费用及收益分配方式 

1.合伙企业费用应由合伙企业承担，在不影响投资者收益前提下，执行事务

合伙人有权决定将合伙费用分摊至具体的投资项目，并由投资项目承担和支付全

部或部分合伙企业费用，具体费用分摊比例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据合伙企业针对

不同投资项目的投资额比例确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亦有权决定由其指定的第三方

承担并支付全部或部分合伙企业费用。 

2.管理费。各方同意，各有限合伙人在投资期内，每年以各自实缴出资总额

的百分之 2（如为不完整日历年，按实际天数计算，即投资期内每日计提的管理

费为每一有限合伙人投资成本×2%/365）分摊管理费。 

各有限合伙人在退出期内，每年以各自实缴出资总额减去合伙企业已向该有

限合伙人分配的投资成本后的金额（以下简称“投资成本余额”）的百分之 2（如

为不完整日历年，按实际天数计算，即退出期内每日计提的管理费为“投资成本

余额”×2%/365）分摊管理费。 

3.收益分配。基金获得项目收益后，分配顺序为：①先分配全体合伙人的累

计实缴本金，直至合伙人全部收回本金；②然后分配门槛收益，即合伙人的各期

实缴出资×业绩计提比较基准 8%/年（单利）×收益期限/365，收益期限为全体合

伙人每一期实缴出资到达托管账户之日（含）至该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额

之日（不含）止；③如仍有余额，则为超额收益，普通合伙人提取超额收益的

20%作为超额收益分成，其余 80%部分由有限合伙人按照分配时点在合伙企业的

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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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符合公司通过产业基金进行产

业布局和战略投资的目的，有助于公司与更多的优质企业和具备较好成长性的企

业建立联系，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实现资本和业务的有机高效整合并获

取合理的投资回报。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于子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在投资

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及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情况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基金项目无法退出及投资亏损等风险。基金的设立

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程序，是否可以按时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

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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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

资设立申宏中恒（广西）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盖

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